
台湾地

关于行为犯的定义 ，中外刑法理论界可谓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观点

德国 、日本 、意大利、法国等国和我国台

湾 地 区 的 刑 法 理 论 中 ，并 未 将 行 为 犯 作 为 专

门 独 立 的 范 畴 加 以 界 定 ， 而 只 是 在 有 关 犯 罪

分类 实质犯与形式犯中提及。

） 和

区 学 者 高 仰 止 认 为 ， 犯 罪 依 其 行 为 与 结 果 关

系而为分类，可分为实质犯

与外延相当于我国的“行为犯”和“结果犯”。

（形式犯）和“ （实质犯）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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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称“行为犯”。

形式犯（ 。 实 质 犯 之 犯 罪 构 成 以

发生一定结果为要件，即其行为以对于法益

构 成 侵 害 或 危 险 为 内 容 ， 故 又 称 结 果 犯

。形式犯以实行与构成要件该当

之一定行为，即成立既遂罪，其行为不必对

于法益构成侵害或危险为内容。形式犯不以

发生一定之结果为必要，故又称“纯粹举动

）或简称“举动犯”，或

本学者认为，实质犯是指

条 第

构成要件以侵害法益或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

为内容的犯罪类型。其中，确有使法益受到

实际侵害的（如杀人罪、盗窃罪）叫做侵害

犯；只是足以发生使法益受到侵害危险的叫

做危险犯。危险犯又可进一步分为使法益受

到 侵 害 的 具 体 危 险 的 具 体 危 险 犯 （ 如 日 本

（刑法）第 项的放火罪）和单是足

刑

条的放火罪）。形式犯是在犯罪构

以发生抽象危险的抽象危险犯（如日本

法》第

成要件上，意味着连侵害法益的抽象危险都

无需的犯罪，其例可见于根据予以必要的行

政取缔的行政刑罚法规，如日本食品卫生法

规定的不卫生食品贮藏罪，仅因为贮藏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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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罚之列。

日

版社 年版，

页。

生食品，即使对人体不会有抽象的危险，都

德国学者则认为，在单纯行

为的犯罪中，法定犯罪构成规定了一定的行

为，并不需要刑事责任的承担依赖于由犯罪

引起的损害结果，此种单纯行为的犯罪即行

为犯，又叫举止犯、形式犯。实质犯是与结

果犯相等同的，结果犯中的结果，人们理解

为由犯罪行为引起的，在法定犯罪构成中所

规定的损害结果，其中也包括一定的危险。

法国学者认为，以犯罪的结果来考虑事实要

件，可以将犯罪分为实质犯与形式犯。在实

质犯中，犯罪结果是犯罪的构成要件。实质

犯仅在犯罪“实现损害”时，始得构成既遂

罪。与此相反，形式犯得独立于任何损害结

果而成立，即使未取得犯罪行为所追求的结

果，犯罪亦成立。

由此可见，在大陆法系中，作为形式犯别

称的行为犯，是指犯罪构成不以发生一定结

果为要件的犯罪。

仁：福田平、大

第

日本刑法总则讲义》，辽宁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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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普通法系刑法理论的观点

英、美等国的刑法理论中，一般在因果关

系内容中顺便提及行为犯，并未作出专门的

研究。例如，储槐植教授在《美国刑法》第

三章“因果关系”中提到，行为犯（

）不要求结果；结果犯（

求结果，因此，进而要求存在因果关系。显

然，此处并没有“行为犯”的完整定义。不

过，“因果关系”是在犯罪本体要件中加以探

讨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推知，在普通法系

中，行为犯是指不以一定的结果为犯罪构成

要件的犯罪。在此需指出，基于资料的缺乏

和普通法系较少影响我国刑法理论，下文不

再着重探讨普通法系中的行为犯问题。

社会主义法系刑法理论的观点

前苏联的刑法理论对我国有着深远的影

响，行为犯的理论也是如此。前苏联学者认

为，行为犯是与结果犯相对应的。如果立法

者只是叙述了行为的要件，而未把结果归在

犯罪构成里，那么，这个构成就具有形式的

性质。这时，只要完成犯罪构成中所指出的

行为，就被认为是既遂罪。在此意义上，形

式犯与行为犯是同一种犯罪形式。如果立法

者不仅把行为，而且把由这种行为所产生的

危害社会的结果都归为说明犯罪之要件，并



可 见 ， 前 苏 联

以这种方式组成犯罪构成，那么，这种犯罪

构成就具有实质的性质。杀人、偷窃以及其

他许多犯罪构成就是如此。结果是实质性犯

罪构成的必要要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危

害社会的行为没有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那

就不能构成既遂罪的犯罪构成，犯罪人只对

未遂犯罪承担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说，结果

犯与实质犯是可以等同的。

刑法理论中的行为犯，是指以法定的犯罪行

为作为犯罪既遂构成要件的犯罪。

我国刑法理论的观点

我国刑法理论主要受前苏联的影响较大，

但是，随着刑法学术国际交流的发展和我国

学者自身学术反思的深入，刑法中的许多理

论观点呈现出“多元”的特点。就行为犯的

定义而言，先前较多地受到前苏联的影响，

并居于通说的地位。近年来，有些学者在分

析和批判借鉴德国刑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

了一些新颖的定义。我国学者按照不同的理

解作出了不同的定义，具体包括：

行为犯是指以实行法定的犯罪行为作

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犯罪。行为犯不同于

页。年版，第总论》 群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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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形态通论 ，法律出版社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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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动犯，两者的区别在于：举动犯的既遂以

着手实行犯罪为标志，而行为犯只有当实行

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过渡到既遂状态。

）行为犯也称举动犯，是指行为人只要

单纯地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

就足以构成犯罪，而无需发生一定的犯罪结

果。行为犯是与结果犯相对应的范畴。结果

犯与实害犯是同一的，因而，危险犯也只要

实施一定的行为，而无需发生一定的实害结

果，属于行为犯的一种。

）行为犯也称举止犯，是指只要实施刑

法分则规定的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就构成既

遂的犯罪形态。行为犯的实质是法律将行为

人实施犯罪的行为直接规定为犯罪既遂。行

为犯可分为两类：一是举止犯，即前述举动

犯；二是过程犯，后者有未遂存在。

）行为犯是与实害犯、危险犯（不包括

抽象危险犯）并列的一种重要犯罪类型。行

为犯是指只要实施了符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

构成要件的行为就为既遂，而无需发生特定

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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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害结果或危险状态的犯罪类型。

）行为犯是相对于结果犯而言的，是指

构成要件的具备与行为的终了同时发生，分

离于行为的结果不单独出现的构成要件，如

伪证、诬告等，它们的成立并不需要误判或

者误捕的结果，其可罚性也不以后者为条件。

结果犯是指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发生的损

害或危险结果分离的构成要件。

上述定义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从犯

罪构成要件的角度来加以界定的，但是仔细

分析起来，前四种定义中所指的犯罪构成要

件与第五种定义中的构成要件是不完全相同

的，前者是与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一脉相

承的，后者则与德日的构成要件该当性理论

存在渊源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上述两

大类行为犯定义的理论基础作较为深入的比

较之后，才能对行为犯的上述诸多定义有正

确的认识和恰当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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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意义上说，所有的犯罪都是实质犯，

大陆法系行为犯的理论基础

第二种观点认为，

前文指出，德、日等国是在实质犯和形式

犯两对范畴中提到行为犯的。形式犯和实质

犯的犯罪分类由来已久，但如何认识形式犯

与实质犯则争议众多。日本刑法学界就存在

下述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求实

施构成要件行为，而不要求对合法权益造成

侵害或威胁的犯罪，是形式犯；构成要件以

对合法权益造成侵害或者威胁为内容的犯罪，

是实质犯，其中以现实上对法益造成侵害为

内容的犯罪称为侵害犯，仅要求有侵害法益

的危险的犯罪为危险犯；危险犯又根据是否

需要发生具体的、现实的危险分为具体的危

险犯与抽象的危险犯。

刑法以保护合法权益为目的，所有的分则条

文都有其保护的合法权益；因此，符合构成

要件的行为，都是对合法权益的侵害或者威

胁

页。第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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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行为不必皆为犯罪

形式犯没有存在的余地。 第三种观点认为，

形式犯对合法权益也具有危险性，只不过实

质犯的被侵害法益是比较特定的，而形式犯

的被侵害法益是很不特定的。

上述观点结论不同 ，但具有一个共性特

征，即都牵涉到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的

问题。在德、日刑法理论中，构成要件该当

性指的是行为的规范特征，也称之为形式上

的违法性；违法性指的是行为对法益所造成

的侵害或者危险，也即行为的实质违法性。

因此，我们要很好地理解形式犯与实质犯的

分类，有必要对形式违法性和实质违法性有

更深入的了解。

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认为，犯罪的意义

有犯罪的形式意义与实质意义之分，即形式

犯罪和实质犯罪两方面内容。台湾地区学者

韩忠谟指出：“犯罪得就实质与形式两方面观

察之。就形式而言，犯罪乃法律上加以刑罚

裁判之不法行为，盖犯罪虽属不法行为，然

必也违反刑法规范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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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含价

形式犯

受刑罚之制裁，始足当之，此系就法律上之

见解说明其意义，认为犯罪为法律规定之科

处刑罚之行为。又自实质而言，犯罪乃有反

社会性之行为，亦即侵害社会秩序应受刑罚

制裁之行为，并即侵害社会秩序应受刑罚制

裁之行为，此系从立法政策上之见解说明其

意义，认犯罪为应科刑罚之行为。”

罪体现行为违反刑法某一条款的规定，回答

了什么是犯罪的问题，也即某一行为应具备

哪些要件才符合刑法分则条文并触犯其刑法

规范。实质犯罪则进一步回答某种行为为什

么被刑法规定为犯罪并施以刑罚。这两个方

面分别构成了构成要件论和违法论的内容。

年自贝林在他 犯 罪 的 理 论 》 中 提

出的一个“在体系上能够概括某个具体犯罪

所有特征以使它特定化”的概念，即“构成

要件”（法律规范中对某个具体犯罪所描述的

全部特征的理论概括）后，构成要件理论经

历了一个发展过程。首先，古典犯罪论体系

认为，构成要件是客观的、不包含任何价值

因素在内，其中，客观性是指构成要件本身

不包括任何主观内心世界的过程

韩忠谟： 年

版，第

刑法原理》，台湾雨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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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社会所保障的财（

值内容是指构成要件没有表示符合构成要件

行为违法这样的规范评价因素。随后，新古

典犯罪论提出了主观构成要件和规范构成要

件，并逐步成为通说。因此，构成要件本身

是由一系列具体要件组成的，既包括客观的，

也包括主观的，既包括描述的，也包括规范

的。总之，某行为只有在与法律规范中对某

个具体犯罪所描述的全部特征完全吻合，才

应受处罚，也就是说，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

的行为才是可罚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不可罚”。

实质违法是在形式违法的基础上对犯罪的

进一步认识。实质违法论也经历了一个发展

过程。在社会契约理论的影响下，欧洲启蒙

思想家将犯罪视为对法律权利的侵犯。

年贝恩鲍姆提出法益侵害说。犯罪的本质是

）或者使其蒙受危

险。在此基础上，宾丁对法益作为立法者评

价的状态在理论上进行了全面的展开；李斯

特在把法益解释为法律保护的利益的同时，

将法益放到了犯罪概念的核心地位。这样，

法益理论发展成为实质违法论的通说。“法益

理论一方面向刑事司法机构提出了认定犯罪

的实质界限，即没有法益侵害就没有犯罪；

另一方面也向司法者划定了认定犯罪的基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步骤：对于刑事违法行为，不能到规范以外

去寻找它构成犯罪的实质根据；而只能在首

先确定该行为形式上刑事违法后，才能在规

范内去证明它侵害了立法者所要保护的现实

利益内容”。

现在再来分析前述三种实质犯与形式犯划

分的观点。既然刑法以保护合法权益为目的，

任何行为都是因为严重侵犯合法权益才被刑

法规定为犯罪，那么，在此意义上说，不存

在形式犯。可见，第一种观点不科学，第二

种观点合理。当然，从构成要件论和违法论

角度而言，任何犯罪都是形式犯和实质犯的

辩证统一。因此，如果要区分形式犯和实质

犯，就不能将上述两项标准混同在一起，第

三种观点较为合理，但是，如何判定被侵害

法益是“比较特定的”还是“很不特定的”，

仍不无疑问。这样，大陆法系“实质犯与形

式犯”内容中的行为犯同样存在着上述缺陷。

我国提出行为犯的理论基础

我国学者提出的行为犯定义（前四种）都

是着眼于犯罪既遂模式的，也就是说，是在

分析刑法分则条文设置何种构成要件才构成

既遂的基础上提出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探

页。年版，第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法律出版社



件的有机统一，

讨犯罪既遂的一般理论，才能对上述定义加

以评判。何为犯罪既遂，我国现行刑法并没

有作出规定，而是留给刑法理论去解释。我

国刑法学者大致存在三种解释：一是既遂的

结果说。犯罪既遂是指故意实施犯罪行为并

且造成了法律规定的犯罪结果的情况。二是

既遂的目的说。犯罪既遂是指行为人故意实

行犯罪行为并达到了其犯罪目的的情况。三

是既遂的构成要件说。犯罪既遂是指着手实

行的犯罪行为具备了具体犯罪构成全部要件

的情况。其中，第三种观点居通说地位。显

然，通说与犯罪构成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前文已指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明显

有别于德、日刑法中的“构成要件”。在我国

犯罪构成就是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决定某

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

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观要件和主观要

具体可分为犯罪客体要件、

犯罪客观方面要件、犯罪主观方面要件和犯

罪主体要件。也就是说，某一行为具备了犯

罪构成，就已成立犯罪，应受刑罚处罚。然

而，在德、日等国，构成要件是指法律规范

页。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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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

中对某个具体犯罪所描述的全部特征的理论

某一行为具备了构成要件，仍只是

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条件，是否构成犯罪

仍需进行违法性的评价，是否受刑罚处罚仍

需进行有责性的判断。可见，在我国刑法理

论中，具备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就是违法的

行为，两者是同义的；在德、日刑法理论中，

具 备 构 成 要 件 （ 构 成 要 件 该 当 性

）和违法（

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具备构成要件的行为

是不是具有违法性，是需要予以证明的。构

成要件该当性指的是行为的规范特征，即行

为的形式违法性，而违法性指的是行为对法

益所造成的侵害或者危险，即行为的实质违

法性。因此，在我国，形式违法和实质违法

是完全融为一体的，而在德、日，形式违法

和实质违法是相对分离的。在此基础上，我

国刑法理论界用“社会危害性”来包容形式

违法和实质违法，并以其揭示犯罪本质和回

答受罚行为的实质根据之所在，即某行为之

所以应受刑罚处罚，是因为其对国家和人民

造成或可能造成一定的危害，而德、日刑法

理论界则在形式违法的基础上，则进一步提

页。李海东： 年版，第刑法原理入门》，法律出版社



出 危 险 性 理 论 （ 实 害 尚 未 发 生 之 情 形 ） 和 实

害 理 论 （ 实 害 已 经 发 生 的 情 形 ） 来 寻 求 受 罚

行 为 的 实 质 根 据 ， 即 作 为 处 罚 对 象 的 行 为 所

导 致 的 法 益 侵 害 （ 现 实 状 态 ） 或 危 险 （ 可 能

状态）。

由此可见，我国学者是从刑法分则设置犯

罪 既 遂 构 成 要 件 的 角 度 来 界 定 行 为 犯 的 ， 由

于 犯 罪 构 成 本 身 还 容 纳 了 实 质 违 法 ， 因 而 不

存 在 德 、 日 刑 法 中 实 质 犯 （ 实 质 违 法 ） 和 形

式犯（形式违法）相对分离意义上的行为犯。

行为犯再界定的新视角

前面两节分别探讨了两大类行为犯定义

（德、日等国刑法理论中的行为犯和我国传统

刑法理论中的行为犯）及其相应的理论基础。

尽管都是从刑法分则条文设置的构成要件来

界定行为犯的，但是，由于整体犯罪论体系

特别是犯罪构成理论的不同构造，因此，我

们不能进行简单的比较和作出优劣的评判。

在此，我们试图在吸收上述两大类定义的合

理成分的基础上，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界定行

为犯。



刑法学者在此基础上也开始理性地来

年版 第

年版，第

刑法是规定犯罪及其刑罚的法律，通过刑

罚对于犯罪者进行制裁，是历代国家都使用

的方式。随着政治学说的发展，人们开始逐

步认识到国家不能享有随意施以刑罚的权力，

“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犯罪人，而是国家本

身。

对 此 ， 刑 法 学 者 曾 先 后

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一个行为应当具有怎样

的内容，才能使国家对它的惩罚成为合理的，

也就是，国家刑罚权应受到实质根据的限制

的问题。因为一个国家对付犯罪并不需要刑

事法律，没有刑法也并不妨碍国家对犯罪的

有效镇压与打击，而且，没有立法的犯罪打

击更加及时、有效、灵活与便利。如果从这

个角度讲，刑法本身是多余的和伪善的，它

除了在宣传与标榜上有美化国家权力的作用

外，起的主要是束缚国家机器面对犯罪的反

应速度与灵敏度。

提出权利侵害说、法益侵害说、义务违反说

和折衷说等主张。

权利侵害说以启蒙主义的人权思想为背

（刑法原理入门》，法律出版社李海东：

页。

刑法原理入门》，法律出版社李海东：

页。



所保障的财（

世

世纪末和

景，具有限制作为犯罪科处刑罚的行为之范

围的意义，流行于 世纪上半

结 果

期，费尔巴哈是该学说的代表。他认为，犯

罪是侵害根据法所赋予的权利的行为，犯罪

的本质是对权利的侵害，如果从现代的问题

状况看，即就是设定“行为客观的界限”，进

而可以将违法性的实质作为权利侵害

这种学说虽然也把握了犯无价值来评价。

罪的一方面，但是在犯罪中也包含着很多难

以明确说是权利侵害的部分。 因此，

）提出侵害社会纪初期，贝恩鲍姆（

或者使其蒙受危险者是犯

罪，即所谓法益侵害说，以代替权利侵害说。

）和其后，法益侵害说受到宾丁（

李 斯 特 （ ） 等 著 名 学 者 的 支 持 ， 成 为 通

说。该说认为，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

刑法是对社会生活上被认可的各种利益进行

保护的，这种利益称为法益或者保护法益，

只有对法益的攻击行为，即侵害法益或者使

页。学出版社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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